
烟台出台政策加快养老体系建设，市区新建养老服务机构———

一张养老床位政府补助5000元
本报记者 柳斌 通讯员 王佩丽

为努力满足全社会不断增长的养老床位需
求，近日烟台市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加快社会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
于7月1日开始施行。

《意见》施行后，将加大对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的资金扶持，新建50张床位以上的养老机构
将获得资助。

非营利养老机构免征营业税

社会力量兴办非营
利性养老服务机构一直
是政府鼓励的行为。“十
二五”期间，政府部门将
资助社会力量兴办非营
利性的养老服务机构床
位10000张。

按照要求，对床位50

张以上新建养老服务机
构，各区范围内按照每张
床位5000元，其他县市按
每张床位4000元标准给
予一次性建设补助，改扩
建及租赁用房5年(含)以
上的减半资助。

芝罘区、莱山区、福
山区、牟平区、栖霞市和
长岛县所需资金由市、县
两级财政分别承担40%

和60%，龙口市、莱州市、
蓬莱市、招远市和海阳市
所需资金由市、县两级财
政分别承担20%和80%，
开发区和高新区所需资
金由两区财政自行负担。

据介绍，申请补助的
养老机构需要在民政部
门登记、注册，满足条件
并经过各项审批后，方可
申请补助。

新建养老机构———

每张床位可获补助5000元

政府部门将根据养
老服务机构接收的烟台
市户籍老年人入住数量
每年给予养老机构运营
补贴，具体标准为：自理
类每人每月50元，介住类
每人每月100元，介护类
每人每月120元。

据了解，芝罘区、莱
山区、福山区、牟平区、栖
霞市和长岛县所需资金
由市财政和市福彩公益
金各承担50%，其他县市
区 (不含莱阳市 )所需资
金由各县市区财政和市
福彩公益金各承担50%。

社 区 养 老 服 务 场
所 也 将 获 得 建 设 和 营
运补助。对新改扩建的
规模 3 0 0 - 7 5 0 平方米、

床 位 2 0 张 以 上 社 区 老
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经
验收达标后，给予一次
性建设补助 3 0万元 (不
含莱阳市)。

对规模750平方米以
上，床位30张以上的按照
上级有关要求给予相应
资助。对正常经营的达到
一定规模的社区老年人
日间照料中心，每年给予
运营补助4万元 (不含莱
阳市 )。各县市区应根据
实际情况，适当增加社区
养老服务场所的运营补
助。

记者在民政部门了
解到，烟台市现有养老服
务机构80家，其中民营养
老服务机构有59家。

运营中养老机构———

自理类每人每月50元

烟台将加快养老体系建设，让更多的老人老有
所养。(资料片) 柳斌 摄

2012 . 6 . 20

政
闻 B07-B14

NEWS

B
星期三 今日烟台

在鼓励非营利性养老
服务机构的建设上，政府
部门还推出了系列保障措
施。

在审批老年人社会福
利设施用地上，相关部门
将优先保障政府机关、企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
人等社会力量兴办的老年
人社会福利设施用地。对
非营利性老年人社会福利
设施用地，将采取划拨方

式供应土地，采取有偿方
式供应土地的，将参照工
业用地评估确定土地价
格。

对各类非营利性养老
服务机构的收入，按有关
规定免征营业税、城市建
设维护税和教育费附加；
对其水、电、供暖、燃气和
固定电话等费用，按照居
民生活收费标准收取；数
字(有限)电视收视费减半

收取。
各类福利性、非营利

性养老服务机构在申请
消防、卫生防疫部门验审
相关设施设备时，有关费
用予以优惠，并优先验
审。

在信贷支持方面，金
融部门也将积极增加对养
老服务机构及其建设项目
的信贷投入，放宽信贷条
件，并提供优惠利率。对规

模较大、前景较好、市场急
需的养老服务项目，有关
部门会给予优先立项、优
先审批等。

另外，失业人员、残疾
人、军队退役人员、军人家
属、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大
中专毕业生和外出务工返
乡创业人员开办养老服务
机构的，在自筹资金不足
的情况下可申请小额担保
贷款。

“三无”老人居家养老服务由政府买单
市中心区 (芝罘区、

莱山区 )60岁以上生活不
能自理或者半自理的城
镇“三无”(无经济来源、
无 劳 动 能 力、无法定赡
养人 )老年人、城镇低保
家庭中生活不能自理的
老 年 人 和“ 三 老 ”( 老 烈

属、老伤残军人、老复员
军人 )优抚对象将实行政
府购买服务。

按 要 求，政府部门
每月为每户提供政府购
买服务一般不少于 3 0小
时 ，市 财 政按每人每小
时6元的标准给予补助，

其 余 部 分 由 区 财 政 负
担 。其 他 县市区根据实
际 情 况 ，参照该补助标
准确定辖区补助标准。

在市中心区内社区老
年人家中设立的“邻里养
老互助点”，每处每年补
助不低于1000元。

对市中心区内高龄
老年人和部分特殊对象
要一次性加入居家养老
服务信息网络。其他县、
市区根据实际情况，参照
补助标准对本地养老互
助点及养老服务信息网
络建设给予资金扶持。

据了解，随着老龄化现象的加重，全市对于养老床位的需求不断增加。全市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30张
以上是烟台市“十二五”末的目标，“十二五”末，全市将实现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站)或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托老所)全覆盖；在市区设立邻里养老互助点500个；各县市区普遍建有1处老年福利服务中心。

据介绍，在建设过程中，政府主办的县级社会福利中心无疑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引导社会力量兴建适宜
老年人集中居住、生活、学习、娱乐、健身的老年公寓，建成一批不同规模、不同层次、多元化的养老服务机构。

“十二五”期间，力争每年新增养老床位2000-3000张。

格相关链接 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床位要达到30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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